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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汴顺政办〔2023〕14 号

顺河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顺河回族区人民政府补贴培训质量

监督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乡人民政府，汴东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，强化培训过程监督管

理，规范培训行为，提高培训质量，完善培训工作机制，经区政

府研究，决定将《顺河回族区人民政府补贴培训质量监督管理制

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7 月 24 日

顺河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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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河回族区人民政府补贴培训质量
监督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为进一步加强对顺河回族区政府补贴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，

根据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“人

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培训评价等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豫人社规〔2022〕2 号）、《中共开封市委办公室 开封人民政

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<开封市高质量推进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

设人才倍增计划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汴办〔2021〕21 号）要求，

制定本制度。

区人社局要根据培训实际情况，理顺工作机制，对本辖区政

府补贴培训实行开班审查、过程督查、结业考核、回访验收等相

关服务，做好参训人员培训、就业、引导和服务工作，更深入的

了解培训开展情况和参训人员的反馈意见。

第二章 培训管理制度

一、建立质量验收考核制度。对申报政府补贴的培训机构实

行开班前审查、培训中检查、培训后考核的全过程质量验收工作

机制。培训前，严格审核参培人员资格条件，把好“入口关”；培

训中，采用现场检查、网上抽查等多种方式，及时了解人员参培

情况；培训后，严格审验参培人员的考核取证情况，准确掌握培

训成果。通过问卷调查、电话咨询、走访查问等方式，对参培学

员的学习需求、通过考核的参训学员满意度、就业情况进行抽查，

以达到精准培训、提升就业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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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基础台账管理制度。各申报政府补贴的培训机构建

立参训学员基本情况台账、技能培训情况台账、参加技能鉴定考

核台账、培训后满意度情况等台账，与参训学员代为申领职业技

能提升培训补贴协议书等相关资料一起，作为申请资金补贴的原

始依据。

三、建立补贴公示制度。将符合申领政府补贴的人员名单及

培训工种（专业）、培训时间、取得证书编号等情况，通过区人民

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，方便群众查阅和了解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督查整改制度。对培训全过程监督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

督促相关培训机构和人员立行立改，并留存好退费记录、情况说

明等整改资料。对违规情况严重或拒不整改的，将上报市人社局，

采取暂停或取消机构培训资格等方式进行规范治理，直至整改完

成。

第三章 督查考核制度

一、将政府补贴培训工作纳入乡、办等责任单位考核体系，

定期对政府补贴培训工作进行督查。对措施得力，工作落实，完

成任务较好的予以表彰和奖励，对工作不力，未能按时完成目标

任务的单位进行批评和督导。

二、区人社局要坚持依法行政，廉洁行政。正确履行法定职

责，强化对培训工作的行政监督，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，营造高

效、廉洁的政务环境，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三、强化监督制约。区人社局负责对培训工作经办负责人、

工作人员进行监督，培训工作和培训工作经办人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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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觉接受上级审计部门对培训补助资金拨付情况的审计

监督，并尊重审计结果。对审计发现的各类问题，认真整改落实。

五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、职业培训机构，根据培训补贴资

金的使用管理办法，确保资金的合理、规范使用。

第四章 社会监督制度

一、加强对工作人员经常性的廉政警示教育，并要求人员正

确使用手中权力，依法行政，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，自觉接

受群众的监督。

二、采取座谈会、民主评议等形式，征求培训对象、培训机

构等区人社局政府专项补贴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
三、设立监督举报信箱，公布监督电话，主动接受培训机构

和群众的监督。


